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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9         证券简称：重庆百货        公告编号：临 2023-012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因经营需要，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向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天门支行（以下简称“重庆银行朝天门

支行”）申请授信，额度 4亿元，期限 1年，使用方式为流动资金贷款，

贷款发放利率按年利率 2.80%执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第（三）款规定，公司

董事杨雨松先生担任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银行”）、

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社集团”）董事，重庆银行为

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过去 12个月与重庆银行进行的交易为：公司在重庆银行的存款期初余额

为 4.31 亿元，通过重庆银行结算收款 12.08 亿元，通过重庆银行结算付款 15.81

亿元，期末银行存款余额为 0.57 亿元。公司收到重庆银行支付的存款利息

1,191.79万元，支付重庆银行金融手续费 7.33 万元。公司向重庆银行贷款 4亿

元，支付贷款利息 955.50 万元。除存贷款业务外，公司自重庆银行取得销售商

品及租赁收入共计 5,224.22万元。 

 公司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贷款相关的交易的累计次数及其金额为

0。 

 简述交易风险：公司向重庆银行朝天门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用于日常

经营，本次关联交易风险很小。 



 2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经营需要，公司拟向重庆银行朝天门支行申请授信，额度 4亿元，期限 1

年，使用方式为流动资金贷款，贷款发放利率按年利率 2.80%执行。 

2023年 2月 17 日，公司第七届四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向重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贷款的关联交易议案》。公司董事杨雨松先生为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由其他 11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

间涉及相关贷款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4 亿元，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公司董事杨雨松先生担任重庆银行、商社集团董事。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69177Y 

3.成立时间：1996 年 9月 

4.注册地：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 6号 

5.办公地点：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 6 号 

6.法定代表人：林军 

7.注册资本：347,450.5339万元 

8.主营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

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办保险业

务；提供保管箱业务；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办理地方财政周转金的委托贷款业务。

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汇、售汇；同业外汇拆借；自营

和代客买卖外汇；普通类衍生产品交易；买卖除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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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咨询、见证业务；开办信用卡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办理账务查

询、网上转账、代理业务、贷款业务、集团客户管理、理财服务、电子商务、客

户服务、公共信息等网上银行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9.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重庆银

行 A股 413,985,003 股，通过其子公司重庆渝富（香港）有限公司持有重庆银行

H 股 74,566,000 股，其关联方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川仪微电路

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四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宾馆

有限公司、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杨雨松持有重庆银行 A 股 31,173,547 股，合并持有重庆银行股份

519,724,550股，占重庆银行总股份的 14.96%。 

10.关联人资信状况良好。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属于《股票上市规则》6.3.2 条关联交易中“存贷款业务”。 

因经营需要，公司向重庆银行朝天门支行申请授信，额度 4 亿元，期限 1

年，使用方式为流动资金贷款，贷款发放利率按年利率 2.80%执行。 

四、交易标的的定价情况 

贷款年利率为 2.80%，按照 2023年 1月 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 LPR 减 85 基点，贷款期限内贷款利率不做调整。 

本次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一般商业原则。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平、

公允、合理。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与重庆银行朝天门支行签订《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授信业务总

合同项下流动资金贷款提款申请书》，主要内容为： 

（一）协议主体 

    甲方：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天门支行 

乙方：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主要内容 

1.贷款金额为人民币 400,000,000.00元（大写：肆亿元）。 

2.贷款利率:固定利率：年利率为 2.80%，贷款期限内贷款利率不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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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贷款用途为：用于日常经营。 

4.按期付息到期还本：指申请人按每月一次的结息周期结付贷款利息，还款

周期为月，利息还款日为应还款当月的 20日。贷款到期时归还贷款本金。 

六、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重庆银行朝天门支行申请授信用于流动资金贷款主要基于公司正常

经营的需要，主要目的是为提高资金的运营效益，为公司的发展提供较低成本的

资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因本次关

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

立运营、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形成不利影响。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表决情况 

2023年 2月 17 日，公司第七届四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向重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贷款的关联交易议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董事杨雨松先

生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11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事前认可，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四十二次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公司因经营需要，向重庆银行朝天门支行申请授信用于流动资金

贷款，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履行了法定程序。本次交

易遵守了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同意该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关联交易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关联交易委员会认为：因经营需要，公司决定向重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朝天门支行申请授信，额度 4亿元，期限 1年，使用方式为流动资金贷款，

贷款发放利率按年利率 2.8%执行。本次交易属于公司的正常经营行为。本次关

联交易行为在定价政策、结算方式上遵循了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未有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发生。我们对本次交易发表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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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八、上网公告附件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2月 21日 


